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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６〕２６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 

吉林省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省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６〕３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强制性标准制定的原则和范围，针对我省强制性地方标准现状，对现行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评估。对不再适用的予以废止，对不宜强制的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对确需强制的提出继续有效或整合修订的建议。２０１６年底前提出整合精简工作结论。通过废止一批、转化一批、整合一批、修订一批，使我省地方标准更加有用管用、地方标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二、范围及原则
　　（一）范围。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２０３项强制性地方标准。

　　（二）原则。

　　１.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省质监局负责统一协调和推进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分工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

　　２.稳步推进，兼顾应用。充分考虑强制性地方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监管制度的衔接，有效保障相关标准间的协同配套。在新的标准制订发布前，确保原标准正常实施和发挥作用，不造成监管真空，不降低安全底线。

　　三、职责分工
　　（一）省质监局。负责协调解决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组织推动并指导有关部门开展整合精简工作，收集、整理和汇总上报整合精简结论。必要时，可组织成立专家组，对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评估，提出处理建议。

　　（二）有关部门。负责对本部门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整合精简，提出整合精简结论。工作中可根据需要成立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专家组，对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评估，提出废止、转化、整合、修订或保留继续有效的建议。专家组由涉及的标准化技术组织、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三）协调机制。在整合精简过程中，部门内跨领域的标准协调问题，由本部门负责；跨部门的协调问题，由相关部门先行协调，协调无果的，由省质监局负责协调，必要时，提请省实施质量强省联席会议协调。

　　四、进度安排
　　（一）清理摸底（２０１６年４月）。省质监局会同有关部门分别对现行有效的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清理摸底，明确负责整合精简的责任部门，列出强制性地方标准目录，梳理标准文本，并上传至国家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平台。 

　　（二）开展评估（２０１６年５—７月）。

　　１.有关部门对负责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现状、问题以及应用实施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和研究，包括强制性标准是否被法律法规、规章及政府文件引用，是否有明确的实施监督部门和执行措施，以及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情况等。

　　２.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评估方法〉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２０１６〕６号）要求，对强制性标准开展技术评估，提出废止、转化、整合、修订或保留继续有效的建议，并报送省质监局汇总。

　　３.有关部门对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评估后，认为确需上升制修订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可提出建议，说明制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必要性、强制内容以及理由。

　　４.有关部门对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评估后，认为应予废止的，要与相关应用单位充分沟通，避免出现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不衔接的情况。
　　５.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强制性地方标准评估时，对评估过程、评估依据、评估结论、参加评估人员均应有文字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或工作报告。
　　（三）结论处理（２０１６年８—１１月）。
　　１.有关部门对评估后确认废止的强制性地方标准，由省质监局发布公告予以废止（必要时，可给予适当的过渡期）；对评估后认为确需上升制修订为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由省质监局汇总后报省政府，由省政府或省政府委托省质监局报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审定。对评估后认为应转化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的，按照吉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２.对拟废止或转化的强制性地方标准，在全省范围内向社会公示６０天。
　　五、工作要求
　　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安排专人，调动各方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为整合精简工作提供组织保障、经费保障和技术支撑，确保整合精简工作顺利开展。
　　在整合精简工作期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１３号）明确按照或暂时按照现有模式管理的领域外，停止新的强制性地方标准立项。　　
